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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精达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违规减持股份并致歉的公告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    宁波精达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的股东郑功先生之一致

行动人徐俭芬女士于 2022 年 2 月 16 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共计

137,42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0447%，违反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

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》中关于“大股东减持或者特定

股东减持，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，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，减持股份的总数不

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%”的规定。现将有关事项披露如下: 

 

一、上述减持对应的减持计划及实施情况 

1、减持计划一：公司于 2021年 8月 1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(www. sse. 

com.cn)披露了《宁波精达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》

(公告编号: 2021-019)， 郑功计划自 2021年 9月 6日至 2021年 12 月 3日通过

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,321,510 股，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

总数的 0.43%。  

    实施情况：2021 年 11 月 27 日，公司披露《宁波精达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

司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完成暨减持结果公告》(公告编号: 2021-033),  

郑功于 2021年 11月 22日至 2021年 11月 26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 

公司 1,321,500 股，减持比例为 0.43%。 减持后，郑功持有公司股份 9,093,078

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2.96%，减持计划实施完毕。 

2、减持计划二：公司于 2021年 12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(www. sse. 

com.cn)披露了《宁波精达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》

(公告编号: 2021-035)， 徐俭芬计划自 2021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2 年 3 月 20

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3,073,280股，减持比例不超过公



司股份总数的 1%。  

    实施情况：2022 年 2月 10日，公司披露《宁波精达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

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时间过半暨数量过半进展公告》(公告编号: 2022-001),  

徐俭芬于 2021年 12月 31日至 2022年 2月 9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 

公司 1,599,300 股，减持比例为 0.52%。 减持后，徐俭芬持有公司股份 2,703,292

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88%，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。 

 

二、超额减持情况 

    郑功根据前述减持计划一实施了减持计划，未出现违反减持计划之情形。经

股东自查，徐俭芬和郑功为一致行动人，股东徐俭芬因计算失误致使双方于 2021 

年 11 月 22 日至 2022 年 2 月 16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共计

3,210,7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.0447%，违反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

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》中关于“大股东减持或者特

定股东减持，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，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，减持股份的总数

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%” 的规定。具体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情况如

下: 

 

股东姓名 减持期间 减持数量(股) 减持比例 对应减持计划 

郑功 
2021.11.22-2

021.11.26 
1,321,500 0.43% 减持计划一 

徐俭芬 
2021.12.31-2

022.2.16 
1,889,200 0.6147% 减持计划二 

合计 - 3,210,700 1.0447%  

 

三、股东致歉声明 

    徐俭芬就本次违规操作事项的致歉声明如下: 

    本人对本次违规操作公司股票的行为进行了深刻反省，并对本次违规减持公 

司股票行为给公司带来的负面影响深表歉意，对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恳的道歉。本 

人将加强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学习，加强对证券账户的管理,谨慎操作， 



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。 

    公司在获知上述违规减持行为后，对相关股东进行了批评教育并要求认真学 

习相关减持规定，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加强股票账户管理，审慎操作，防止此类事 

件再次发生。 

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宁波精达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2月 18日 


